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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房源选房方案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安居房建设和管理若干规定》、《关于解决全省基层教师和医务人员住房问题的指导意见》（琼府办〔2020〕22号）、《海口市安居型商品住房管理办法》、《海口江东新区安居房配售条件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为确保配售选房工作公平公正公开，结合本项目配售房源情况，经政府主管部门审核审批后，特制定海口悦泰居安居房项目剩余房源选房方案。
一、基本原则
本次安居房配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严格审核、依法监
督、违规必究的原则。
二、房源信息
（一）房源位置：海口市美兰区白驹大道40号。
（二）房源数量：剩余未售房源共计13套。
（三）户型面积：建筑面积约99㎡A1户型11套、建筑面积约99㎡A3户型1套、建筑面积约99㎡A4户型1套（实际面积以实测采信数据为准）。
（四）配售价格：本项目实行政府销售限定价格：建筑面积不高于13000元/平方米（已取得市发改部门价格备案）。
（五）交付标准及时间：均为全装修交房，交付时间为2024年4月15日前。
3、 选房对象
取得《海口市安居型商品住房保障资格（轮候）通知书》
或《海口市安居型商品住房保障资格通知书》或符合《海口江东新区安居房配售条件若干规定》相关规定并提交报名海口悦泰居安居房项目经复核确定的选房对象。
4、 方法程序
（一）选房程序
申购意向申请：符合条件的申购对象在报名系统完成报名。
确认选房对象：市住房保障中心及江东新区管理局复核意向申购名单，进行公告。
确定选房顺序：选房对象名单公告结束后，选房对象根据建设单位通知到场选房。
选取房号：选房对象按建设单位现场安排选房。
办理选房手续：选房当天签署《安居房选房确认书》视为完成选房，与建设单位办理购房手续并缴纳房款。
（二）选房方法
建设单位在选房对象名单公告结束后通知选房对象到选房地点参加选房。
（三）选房规则
1、选房方式根据建设单位现场安排进行。
2、选房对象选定配售房号后，现场签署《安居房选房确认书》，视为选房成功，在当天未签署《安居房选房确认书》的视为放弃，房源重新进入总房源库。签署《安居房选房确认书》后不能更名、更换房号、擅自调换。
3、排号在前的选房对象放弃选房的，由后续选房对象依次递补，直至本批全部房源被选完或全部选房对象选完为止。
4、选房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累计2次以上的，其取得的《海口市安居房保障资格（轮候）通知书》失效，且5年内再次申请购买安居房时不予受理：
①选房对象抽取房号后，因自身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放弃购买、资金及按揭贷款问题等）未与建设单位签订买卖合同的；
②因自身原因导致签订的购房合同被解除的。
5、同时报名两个及以上海口市安居房项目的申购登记的，每个家庭仅能选购1套，选房对象在本项目签订《安居房选房确认书》后，其他项目申购资格自动失效。如果选房对象已在其他安居房项目办理申购登记，签订《安居房选房确认书》或者《销售合同》，则丧失本项目的选房资格，不得参与本项目的后续选房活动。
5、 责任分工
本次安居房选房工作由海口江东新区安居置业有限公司组织实施，海口市江东新区管理局指导监督。
6、 监督管理
海口市江东新区管理局对选房工作进行全过程跟踪监督。全过程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7、 选房活动要求
为避免人群过多聚集，建议选房对象本人参加即可。选房对象本人须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参加选房活动。如选房对象本人无法参加活动的，须出具公证授权委托书（明确委托
事项及范围），由受托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和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公证授权委托书参加选房。
